北京市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注册建造师的职业素质和执业能力，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安全，促进建筑行业发展，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0]192号）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建造师实行继续教育制度。注册建造师应通过继续教育，及时掌握与工程建设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政策，增强职业道德和诚信守法意识，熟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新工艺，适时更新、补充、拓展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执业能力和管理水平。

第三条  注册建造师参加继续教育，是申请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增项注册和重新注册（以下统称注册）的必要条件，贯穿于注册建造师的整个执业过程。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会同市交通委路政局、市水务局成立北京市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以及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注册中心。

第二章  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
第五条  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的组织工作采取分级与分专业相结合的原则。北京市一级注册建造师参加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铁路、交通、水利、工业信息化、民航等部门或其委托的行业协会组织的继续教育，具体内容按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0]192号）执行。
第六条  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有关培训单位在组织北京市注册的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时，应将其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培训地点、培训合格人员名单报送北京市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二级注册建造师的继续教育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北京市水务局组织。

第三章  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的方式
第七条  北京市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采取网络教育与现场测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适时组织专题讲座及现场答疑。

第八条  北京市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分六个专业组织实施，即：建筑工程专业、公路工程专业、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机电工程专业及矿业工程专业。

第九条  二级注册建造师注册有效期为三年，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应每年安排继续教育40学时。注册一个专业的二级建造师应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完成120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其中必修课60学时，选修课60学时。注册两个及以上专业的，每增加一个专业还应参加所增加专业60学时的继续教育，其中必修课30学时，选修课30学时。二级建造师取得两个及以上专业执业资格的，除完成原专业周期内的120学时继续教育之外，还需完成其他项专业的专业课所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新增项注册专业自增项之日起，三年内需完成增项专业的专业课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
第十条  二级注册建造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从事以下工作并取得相应证明的，可冲抵继续教育选修课学时。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冲抵继续教育选修课学时累计不得超过60学时。

（一）参加北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编写及命题工作，每次记20学时。

（二）从事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教材编写工作，每次记20学时。

（三）在本市级及以上期刊发表有关建设过程项目管理的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每篇记10学时；公开出版30万字以上专著、教材的，第一、第二作者每人记20学时。
（四）参加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授课工作的按授课学时计算。
第十一条  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必修课内容包括：

（一）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二）注册建造师职业道德和诚信制度。

（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艺。

（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选修课内容为：结合本地区、本专业的具体情况需要补充的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知识。

第十二条  对于完成网络继续教育规定学时的二级建造师，经领导小组确认后，定期组织对网络教育合格人员的现场测试。现场测试合格的二级注册建造师可认定为本次继续教育合格，并颁发《北京市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合格证书》。
第十三条  注册建造师需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方可提出注册申请：
（一）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者，可自签发之日起三年内提出初始注册申请，逾期未申请或申请未获注册资格者，需完成前一个注册期内所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二）已注册的建造师，在注册周期内需完成规定学时的继续教育，方可申请延续注册。
（三）注销注册超过三年或逾期三年未办理延续注册的建造师，需完成前一个注册期所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方可申请重新注册。
第四章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领导小组对培训单位加强监督管理，对培训单位的投诉举报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并对培训单位的培训质量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单位有违反《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0]192号）所列行为的，领导小组将对其提出警告。同时，将违法行为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部门，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前，暂停其在京相关培训资格。
第十六条  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单位有以下行为之一的，领导小组将提出警告直至取消培训资格。取消培训资格的，在五年内不允许其在京开展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

（一）未严格执行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有关制度。

（二）组织管理混乱，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三）无办学许可证或收费许可证。

（四）无固定的考试场所。

（五）专职授课教师水平不符合要求。
（六）无正常财务管理制度，乱收费或变相摊派。

（七）通过弄虚作假、伪造欺骗、营私舞弊等不法手段开具《北京市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或修改培训信息。

（八）不及时上报继续教育培训学员名单、培训内容、学时、测试成绩等情况。

（九）其他不宜开展继续教育活动的情形。

第十七条  北京市注册建造师应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接受培训测试，不参加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测试不合格的不予注册。

第十八条  对于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取得《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继续教育记录，并记入个人不良信用档案，在北京市建筑市场监管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注册建造师在参加继续教育期间享有国家规定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建筑业企业及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用人单位应重视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督促其按期接受继续教育。建筑业企业应为注册建造师的继续教育提供经费和时间支持。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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